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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
 

乐医保办发〔2021〕1 号 

 
 

乐山市医疗保障局 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再次调整新型冠状

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医疗保障局，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，市级公

立医疗机构、陆军第七十七集团军医院、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： 

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减轻患者负担，经研究，

现转发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再次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

格的通知》（川医保规〔2021〕3 号），并提出如下要求。 

一、我市“CLAE8000-LS 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性检测-新型

冠状病毒”价格，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 80 元/人次、二级及以下公

立医疗机构 72 元/人次（均含核酸检测试剂）进行，项目内涵、除

外内容、计价单位、计价说明、医保支付类别等按照川医保规〔202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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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号执行。 

二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部门要落实责任，确保政策平稳

实施，并密切关注政策执行情况，跟踪政策实施效果。 

三、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

费用，规范自身价格行为，及时做好信息系统更新维护和价格公示

等工作。 

四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28 日起施行，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

价格政策为临时价格政策，疫情结束自行废止。此前价格政策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附件：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再次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

价格的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山市医疗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6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乐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6 日印发 


